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5號

抗  告  人  兆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國清  

相  對  人  柯佳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勞資爭議調解執行裁定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

於民國114年9月30日所為114年度勞執字第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兩造於調解成立內容中雖約定於民國114年8月29日終止勞動

契約，但仍有約定雙方可以延後調整合約日期，因此兩造於

終止契約前曾協商討論寄送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日期，經相

對人以電子郵件詢問是否於114年9月5日提供非自願離職證

明書，抗告人當時認知因情事變更，相對人要求於114年9月

5日後再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故抗告人並未違反調解成

立內容，原裁定所依據之事實明顯有誤。

　㈡本件抗告人僅形式上有所違約，惟依民法第251條、第252條

之規定，應考量違約金之性質、審酌債權人實際損害、履約

狀況、社會經濟狀況及債務人違約情狀等因素，綜合判斷違

約金是否得減免，此係實體爭議事項，而勞資爭議調解執行

裁定為非訟事件，僅得形式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

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本件既有是否違約或違約金

得否酌減之實體爭議存在，應透過實體案件審理釐清，並非

得准許強制執行之範圍，故原裁定應予廢棄。

　㈢本件聲請強制執行之標的為違約金，非屬勞資爭議處理法所

定之權利事項及調整事項，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60條第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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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應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㈣並聲明：原裁定廢棄，駁回相對人之聲請。

二、相對人陳述略以：

　㈠兩造調解結果第㈧點有關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係為確保雙

方誠信履行調解結果第㈠至㈦點，以求紛爭一次性解決，該

違約金條款與勞資爭議處理法及勞資爭議調解制度為求雙方

迅速、和平解決勞資爭議案件之目的相符，違約金制度亦為

民法所肯認，即非法律所禁止事項，且與兩造爭議標的有

關，其性質亦適於強制執行。是以，本件聲請並無勞資爭議

處理法第60條所規定應駁回聲請之情形，原裁定准予強制執

行，於法並無不合。

　㈡抗告人雖援引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執字第26號、第3

2號等裁定為據，然上開裁定所涉及之背景事實，主要是違

約之一方是否確有違約情事，狀況不明，但本件抗告人本應

於114年8月29日開立終止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之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相對人，然抗告人所開立之非自願離職

證明書上所記載之填表日期為114年9月1日、終止事由為勞

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明顯與兩造所成立之調解內容不

符。亦即，本件抗告人之違約情節具體明確，與抗告人所引

裁定之背景事實相差甚遠，自不可比附援引之。

　㈢兩造調解程序進行時，抗告人主動提出增加違約金條款，並

要求違約金應以和解金的五倍數額計算，而今抗告人違約後

卻主張違約金過高，顯然有違誠信原則之禁反言。另基於契

約自由原則，抗告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應受其拘

束，以貫徹私法自治之精神。

　㈣本件係因抗告人未經相對人同意便擅自決定將和解金拆分為

二筆，分別於114年8月25日及114年9月5日給付，相對人才

會詢問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的送達日期為何。且兩造於電子郵

件中均未討論到勞動契約「填表日期」及「終止事由」是否

變更，抗告人便擅自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上之填表日期改為

114年9月1日，及將終止事由改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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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此觀之，抗告人違約情節重大，且主觀具有故意甚明。

　㈤勞資爭議調解執行裁定事件性質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

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須依非訟事件程序，形式上審

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不能就實體事項為審理，抗告意旨以

兩造約定之違約金過高為由，核屬就實體事項為爭執，應由

抗告人另提起訴訟解決。

　㈥並聲明：抗告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

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

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

時，並暫免繳執行費；前項聲請事件，法院應於7日內裁定

之；對於前項裁定，當事人得為抗告，抗告之程序適用非訟

事件法之規定，非訟事件法未規定者，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

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駁回其強制執行裁定之

聲請：一、調解內容或仲裁判斷，係使勞資爭議當事人為法

律上所禁止之行為。二、調解內容或仲裁判斷，與爭議標的

顯屬無關或性質不適於強制執行。三、依其他法律不得為強

制執行，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6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

依上開規定，勞資爭議調解執行裁定事件性質係屬非訟事

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

序，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

否之效力，如當事人就調解內容之債務存否有所爭執，事涉

實體問題，應循訴訟程序以資解決，殊不容於裁定程序中為

此爭執。

　㈡經查：

　　⒈有關相對人聲請就兩造於114年5月23日在雲林縣政府成立

之調解結果（下稱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所載「資方同意

於勞動契約終止日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並郵寄至勞方

指定地址：雲林縣○○鄉○○村○○路00巷00號。雙方同

意以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之內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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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強制執行部分，依系爭調解結果第㈣點記載：「雙方自

114年8月29日終止勞動契約」，足見兩造就此部分所成立

之調解內容為抗告人應於114年8月29日前，將其開立以勞

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為離職原因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

郵寄至相對人所指定之雲林縣○○鄉○○村○○路00巷00

號。惟由相對人所提出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信封及國內

快捷/掛號/包裹查詢所示（見原審卷第27、43、45頁），

抗告人係於114年9月8日始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且所

開立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所載離職原因為勞動基準法第11

條第5款事由，顯然抗告人並未依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內

容履行，且該調解內容適於強制執行，並無勞資爭議處理

法第60條所規定之情形，是相對人此部分之聲請，核屬有

據，應予准許。至於抗告人陳稱係相對人要求於114年9月

5日後再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其並無違約；抗告人並

非全然未履行，其違約情狀並非重大，應可酌減違約金等

語，乃事涉實體爭議事項，應由抗告人另循訴訟程序以資

救濟。

　　⒉抗告人既已違反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之調解內容，則相對

人依據系爭調解結果第㈧點所載「雙方違反上述和解條件

之一，須給付對方和解金五倍之懲罰性違約金」之內容，

請求准予強制執行，即屬有據，應予准許。抗告人雖舉臺

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執字第26號、第32號民事裁定

及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執字第17號民事裁定為

據，主張懲罰性違約金不該當勞資爭議處理法所定義之權

利事項及調整事項，亦非上開爭議標的，已不該當勞資爭

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

之規定，亦有同法第60條第2款所定「調解內容或仲裁判

斷，與爭議標的顯屬無關」之情形，故相對人聲請就違約

金部分准予強制執行，於法不合，應予駁回等語。惟查，

抗告人所舉前開幾則民事裁定，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再

者，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規定「勞資爭議經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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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法上給付之義

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

定強制執行」之文義觀之，只要是勞資雙方因權利事項或

調整事項有爭議，經調解或仲裁成立，而其內容係當事人

一方應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即該當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

條第1項之規定。查系爭調解結果係相對人因工資損失補

償、資遣費、產假/育嬰津貼損失補償等爭議聲請調解而

成立調解，有雲林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明（見

原審卷第9頁），符合「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之要件，

且兩造有關違約金之約定，亦屬抗告人因調解內容所負私

法上給付之義務，該當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之規

定。此外，系爭調解結果有關違約金之內容，並非與爭議

標的顯屬無關，且其性質適於強制執行，亦無勞資議處理

法第60條所規定應駁回強制執行聲請之情形。則相對人以

抗告人未履行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內容，遵期開立內容與

系爭調解結果相符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義務，須依系爭

調解結果第㈧點內容給付相對人和解金五倍即新臺幣175

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於法並無不合。從而，相對人聲請

就系爭調解結果第㈧點內容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亦有理

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相對人聲請就兩造於114年5月23日在雲林縣政府

所成立之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及第㈧點所載內容准予強制執

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裁定准許相對人之聲請，認事

用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

3項，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

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勞動法庭審判長法　官　蔡碧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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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廖國勝

　　　　　　　　　　　　　　　　法　官　楊昱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

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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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5號
抗  告  人  兆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國清  
相  對  人  柯佳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勞資爭議調解執行裁定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0日所為114年度勞執字第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兩造於調解成立內容中雖約定於民國114年8月29日終止勞動契約，但仍有約定雙方可以延後調整合約日期，因此兩造於終止契約前曾協商討論寄送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日期，經相對人以電子郵件詢問是否於114年9月5日提供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抗告人當時認知因情事變更，相對人要求於114年9月5日後再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故抗告人並未違反調解成立內容，原裁定所依據之事實明顯有誤。
　㈡本件抗告人僅形式上有所違約，惟依民法第251條、第252條之規定，應考量違約金之性質、審酌債權人實際損害、履約狀況、社會經濟狀況及債務人違約情狀等因素，綜合判斷違約金是否得減免，此係實體爭議事項，而勞資爭議調解執行裁定為非訟事件，僅得形式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本件既有是否違約或違約金得否酌減之實體爭議存在，應透過實體案件審理釐清，並非得准許強制執行之範圍，故原裁定應予廢棄。
　㈢本件聲請強制執行之標的為違約金，非屬勞資爭議處理法所定之權利事項及調整事項，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60條第2款規定，應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㈣並聲明：原裁定廢棄，駁回相對人之聲請。
二、相對人陳述略以：
　㈠兩造調解結果第㈧點有關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係為確保雙方誠信履行調解結果第㈠至㈦點，以求紛爭一次性解決，該違約金條款與勞資爭議處理法及勞資爭議調解制度為求雙方迅速、和平解決勞資爭議案件之目的相符，違約金制度亦為民法所肯認，即非法律所禁止事項，且與兩造爭議標的有關，其性質亦適於強制執行。是以，本件聲請並無勞資爭議處理法第60條所規定應駁回聲請之情形，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於法並無不合。
　㈡抗告人雖援引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執字第26號、第32號等裁定為據，然上開裁定所涉及之背景事實，主要是違約之一方是否確有違約情事，狀況不明，但本件抗告人本應於114年8月29日開立終止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相對人，然抗告人所開立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上所記載之填表日期為114年9月1日、終止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明顯與兩造所成立之調解內容不符。亦即，本件抗告人之違約情節具體明確，與抗告人所引裁定之背景事實相差甚遠，自不可比附援引之。
　㈢兩造調解程序進行時，抗告人主動提出增加違約金條款，並要求違約金應以和解金的五倍數額計算，而今抗告人違約後卻主張違約金過高，顯然有違誠信原則之禁反言。另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抗告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應受其拘束，以貫徹私法自治之精神。
　㈣本件係因抗告人未經相對人同意便擅自決定將和解金拆分為二筆，分別於114年8月25日及114年9月5日給付，相對人才會詢問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的送達日期為何。且兩造於電子郵件中均未討論到勞動契約「填表日期」及「終止事由」是否變更，抗告人便擅自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上之填表日期改為114年9月1日，及將終止事由改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據此觀之，抗告人違約情節重大，且主觀具有故意甚明。
　㈤勞資爭議調解執行裁定事件性質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須依非訟事件程序，形式上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不能就實體事項為審理，抗告意旨以兩造約定之違約金過高為由，核屬就實體事項為爭執，應由抗告人另提起訴訟解決。
　㈥並聲明：抗告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執行費；前項聲請事件，法院應於7日內裁定之；對於前項裁定，當事人得為抗告，抗告之程序適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非訟事件法未規定者，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駁回其強制執行裁定之聲請：一、調解內容或仲裁判斷，係使勞資爭議當事人為法律上所禁止之行為。二、調解內容或仲裁判斷，與爭議標的顯屬無關或性質不適於強制執行。三、依其他法律不得為強制執行，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6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勞資爭議調解執行裁定事件性質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當事人就調解內容之債務存否有所爭執，事涉實體問題，應循訴訟程序以資解決，殊不容於裁定程序中為此爭執。
　㈡經查：
　　⒈有關相對人聲請就兩造於114年5月23日在雲林縣政府成立之調解結果（下稱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所載「資方同意於勞動契約終止日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並郵寄至勞方指定地址：雲林縣○○鄉○○村○○路00巷00號。雙方同意以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之內容，准予強制執行部分，依系爭調解結果第㈣點記載：「雙方自114年8月29日終止勞動契約」，足見兩造就此部分所成立之調解內容為抗告人應於114年8月29日前，將其開立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為離職原因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郵寄至相對人所指定之雲林縣○○鄉○○村○○路00巷00號。惟由相對人所提出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信封及國內快捷/掛號/包裹查詢所示（見原審卷第27、43、45頁），抗告人係於114年9月8日始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且所開立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所載離職原因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事由，顯然抗告人並未依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內容履行，且該調解內容適於強制執行，並無勞資爭議處理法第60條所規定之情形，是相對人此部分之聲請，核屬有據，應予准許。至於抗告人陳稱係相對人要求於114年9月5日後再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其並無違約；抗告人並非全然未履行，其違約情狀並非重大，應可酌減違約金等語，乃事涉實體爭議事項，應由抗告人另循訴訟程序以資救濟。
　　⒉抗告人既已違反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之調解內容，則相對人依據系爭調解結果第㈧點所載「雙方違反上述和解條件之一，須給付對方和解金五倍之懲罰性違約金」之內容，請求准予強制執行，即屬有據，應予准許。抗告人雖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執字第26號、第32號民事裁定及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執字第17號民事裁定為據，主張懲罰性違約金不該當勞資爭議處理法所定義之權利事項及調整事項，亦非上開爭議標的，已不該當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之規定，亦有同法第60條第2款所定「調解內容或仲裁判斷，與爭議標的顯屬無關」之情形，故相對人聲請就違約金部分准予強制執行，於法不合，應予駁回等語。惟查，抗告人所舉前開幾則民事裁定，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再者，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規定「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之文義觀之，只要是勞資雙方因權利事項或調整事項有爭議，經調解或仲裁成立，而其內容係當事人一方應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即該當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之規定。查系爭調解結果係相對人因工資損失補償、資遣費、產假/育嬰津貼損失補償等爭議聲請調解而成立調解，有雲林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明（見原審卷第9頁），符合「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之要件，且兩造有關違約金之約定，亦屬抗告人因調解內容所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該當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之規定。此外，系爭調解結果有關違約金之內容，並非與爭議標的顯屬無關，且其性質適於強制執行，亦無勞資議處理法第60條所規定應駁回強制執行聲請之情形。則相對人以抗告人未履行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內容，遵期開立內容與系爭調解結果相符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義務，須依系爭調解結果第㈧點內容給付相對人和解金五倍即新臺幣175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於法並無不合。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系爭調解結果第㈧點內容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相對人聲請就兩造於114年5月23日在雲林縣政府所成立之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及第㈧點所載內容准予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裁定准許相對人之聲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3項，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勞動法庭審判長法　官　蔡碧蓉
　　　　　　　　　　　　　　　　法　官　廖國勝
　　　　　　　　　　　　　　　　法　官　楊昱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達成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5號

抗  告  人  兆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國清  

相  對  人  柯佳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勞資爭議調解執行裁定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

於民國114年9月30日所為114年度勞執字第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兩造於調解成立內容中雖約定於民國114年8月29日終止勞動

    契約，但仍有約定雙方可以延後調整合約日期，因此兩造於

    終止契約前曾協商討論寄送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日期，經相

    對人以電子郵件詢問是否於114年9月5日提供非自願離職證

    明書，抗告人當時認知因情事變更，相對人要求於114年9月

    5日後再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故抗告人並未違反調解成

    立內容，原裁定所依據之事實明顯有誤。

　㈡本件抗告人僅形式上有所違約，惟依民法第251條、第252條

    之規定，應考量違約金之性質、審酌債權人實際損害、履約

    狀況、社會經濟狀況及債務人違約情狀等因素，綜合判斷違

    約金是否得減免，此係實體爭議事項，而勞資爭議調解執行

    裁定為非訟事件，僅得形式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

    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本件既有是否違約或違約金

    得否酌減之實體爭議存在，應透過實體案件審理釐清，並非

    得准許強制執行之範圍，故原裁定應予廢棄。

　㈢本件聲請強制執行之標的為違約金，非屬勞資爭議處理法所

    定之權利事項及調整事項，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60條第2款

    規定，應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㈣並聲明：原裁定廢棄，駁回相對人之聲請。

二、相對人陳述略以：

　㈠兩造調解結果第㈧點有關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係為確保雙方

    誠信履行調解結果第㈠至㈦點，以求紛爭一次性解決，該違約

    金條款與勞資爭議處理法及勞資爭議調解制度為求雙方迅速

    、和平解決勞資爭議案件之目的相符，違約金制度亦為民法

    所肯認，即非法律所禁止事項，且與兩造爭議標的有關，其

    性質亦適於強制執行。是以，本件聲請並無勞資爭議處理法

    第60條所規定應駁回聲請之情形，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於

    法並無不合。

　㈡抗告人雖援引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執字第26號、第32

    號等裁定為據，然上開裁定所涉及之背景事實，主要是違約

    之一方是否確有違約情事，狀況不明，但本件抗告人本應於

    114年8月29日開立終止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之非

    自願離職證明書予相對人，然抗告人所開立之非自願離職證

    明書上所記載之填表日期為114年9月1日、終止事由為勞動

    基準法第11條第5款，明顯與兩造所成立之調解內容不符。

    亦即，本件抗告人之違約情節具體明確，與抗告人所引裁定

    之背景事實相差甚遠，自不可比附援引之。

　㈢兩造調解程序進行時，抗告人主動提出增加違約金條款，並

    要求違約金應以和解金的五倍數額計算，而今抗告人違約後

    卻主張違約金過高，顯然有違誠信原則之禁反言。另基於契

    約自由原則，抗告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應受其拘

    束，以貫徹私法自治之精神。

　㈣本件係因抗告人未經相對人同意便擅自決定將和解金拆分為

    二筆，分別於114年8月25日及114年9月5日給付，相對人才

    會詢問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的送達日期為何。且兩造於電子郵

    件中均未討論到勞動契約「填表日期」及「終止事由」是否

    變更，抗告人便擅自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上之填表日期改為

    114年9月1日，及將終止事由改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

    據此觀之，抗告人違約情節重大，且主觀具有故意甚明。

　㈤勞資爭議調解執行裁定事件性質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

    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須依非訟事件程序，形式上審

    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不能就實體事項為審理，抗告意旨以

    兩造約定之違約金過高為由，核屬就實體事項為爭執，應由

    抗告人另提起訴訟解決。

　㈥並聲明：抗告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

    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

    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

    ，並暫免繳執行費；前項聲請事件，法院應於7日內裁定之

    ；對於前項裁定，當事人得為抗告，抗告之程序適用非訟事

    件法之規定，非訟事件法未規定者，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駁回其強制執行裁定之聲

    請：一、調解內容或仲裁判斷，係使勞資爭議當事人為法律

    上所禁止之行為。二、調解內容或仲裁判斷，與爭議標的顯

    屬無關或性質不適於強制執行。三、依其他法律不得為強制

    執行，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6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依

    上開規定，勞資爭議調解執行裁定事件性質係屬非訟事件，

    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以

    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

    力，如當事人就調解內容之債務存否有所爭執，事涉實體問

    題，應循訴訟程序以資解決，殊不容於裁定程序中為此爭執

    。

　㈡經查：

　　⒈有關相對人聲請就兩造於114年5月23日在雲林縣政府成立

      之調解結果（下稱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所載「資方同意

      於勞動契約終止日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並郵寄至勞方

      指定地址：雲林縣○○鄉○○村○○路00巷00號。雙方同意以勞

      基法，第11條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之內容，准予強制

      執行部分，依系爭調解結果第㈣點記載：「雙方自114年8

      月29日終止勞動契約」，足見兩造就此部分所成立之調解

      內容為抗告人應於114年8月29日前，將其開立以勞動基準

      法第11條第4款為離職原因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郵寄至

      相對人所指定之雲林縣○○鄉○○村○○路00巷00號。惟由相對

      人所提出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信封及國內快捷/掛號/包

      裹查詢所示（見原審卷第27、43、45頁），抗告人係於11

      4年9月8日始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且所開立之非自願

      離職證明書所載離職原因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事由

      ，顯然抗告人並未依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內容履行，且該

      調解內容適於強制執行，並無勞資爭議處理法第60條所規

      定之情形，是相對人此部分之聲請，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至於抗告人陳稱係相對人要求於114年9月5日後再寄出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其並無違約；抗告人並非全然未履行

      ，其違約情狀並非重大，應可酌減違約金等語，乃事涉實

      體爭議事項，應由抗告人另循訴訟程序以資救濟。

　　⒉抗告人既已違反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之調解內容，則相對人

      依據系爭調解結果第㈧點所載「雙方違反上述和解條件之

      一，須給付對方和解金五倍之懲罰性違約金」之內容，請

      求准予強制執行，即屬有據，應予准許。抗告人雖舉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執字第26號、第32號民事裁定及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執字第17號民事裁定為據，

      主張懲罰性違約金不該當勞資爭議處理法所定義之權利事

      項及調整事項，亦非上開爭議標的，已不該當勞資爭議處

      理法第59條第1項「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之規

      定，亦有同法第60條第2款所定「調解內容或仲裁判斷，

      與爭議標的顯屬無關」之情形，故相對人聲請就違約金部

      分准予強制執行，於法不合，應予駁回等語。惟查，抗告

      人所舉前開幾則民事裁定，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再者，

      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規定「勞資爭議經調解成

      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

      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強

      制執行」之文義觀之，只要是勞資雙方因權利事項或調整

      事項有爭議，經調解或仲裁成立，而其內容係當事人一方

      應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即該當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

      1項之規定。查系爭調解結果係相對人因工資損失補償、

      資遣費、產假/育嬰津貼損失補償等爭議聲請調解而成立

      調解，有雲林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明（見原審

      卷第9頁），符合「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之要件，且兩

      造有關違約金之約定，亦屬抗告人因調解內容所負私法上

      給付之義務，該當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之規定。

      此外，系爭調解結果有關違約金之內容，並非與爭議標的

      顯屬無關，且其性質適於強制執行，亦無勞資議處理法第

      60條所規定應駁回強制執行聲請之情形。則相對人以抗告

      人未履行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內容，遵期開立內容與系爭

      調解結果相符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義務，須依系爭調解

      結果第㈧點內容給付相對人和解金五倍即新臺幣175萬元之

      懲罰性違約金，於法並無不合。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系爭

      調解結果第㈧點內容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亦有理由，應予

      准許。

四、綜上所述，相對人聲請就兩造於114年5月23日在雲林縣政府

    所成立之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及第㈧點所載內容准予強制執行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裁定准許相對人之聲請，認事用

    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

    3項，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

    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

    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勞動法庭審判長法　官　蔡碧蓉

　　　　　　　　　　　　　　　　法　官　廖國勝

　　　　　　　　　　　　　　　　法　官　楊昱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

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達成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5號

抗  告  人  兆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國清  

相  對  人  柯佳吟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勞資爭議調解執行裁定事件，抗告人對於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0日所為114年度勞執字第3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500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兩造於調解成立內容中雖約定於民國114年8月29日終止勞動契約，但仍有約定雙方可以延後調整合約日期，因此兩造於終止契約前曾協商討論寄送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日期，經相對人以電子郵件詢問是否於114年9月5日提供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抗告人當時認知因情事變更，相對人要求於114年9月5日後再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故抗告人並未違反調解成立內容，原裁定所依據之事實明顯有誤。

　㈡本件抗告人僅形式上有所違約，惟依民法第251條、第252條之規定，應考量違約金之性質、審酌債權人實際損害、履約狀況、社會經濟狀況及債務人違約情狀等因素，綜合判斷違約金是否得減免，此係實體爭議事項，而勞資爭議調解執行裁定為非訟事件，僅得形式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本件既有是否違約或違約金得否酌減之實體爭議存在，應透過實體案件審理釐清，並非得准許強制執行之範圍，故原裁定應予廢棄。

　㈢本件聲請強制執行之標的為違約金，非屬勞資爭議處理法所定之權利事項及調整事項，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60條第2款規定，應駁回相對人強制執行之聲請。

　㈣並聲明：原裁定廢棄，駁回相對人之聲請。

二、相對人陳述略以：

　㈠兩造調解結果第㈧點有關懲罰性違約金之約定，係為確保雙方誠信履行調解結果第㈠至㈦點，以求紛爭一次性解決，該違約金條款與勞資爭議處理法及勞資爭議調解制度為求雙方迅速、和平解決勞資爭議案件之目的相符，違約金制度亦為民法所肯認，即非法律所禁止事項，且與兩造爭議標的有關，其性質亦適於強制執行。是以，本件聲請並無勞資爭議處理法第60條所規定應駁回聲請之情形，原裁定准予強制執行，於法並無不合。

　㈡抗告人雖援引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執字第26號、第32號等裁定為據，然上開裁定所涉及之背景事實，主要是違約之一方是否確有違約情事，狀況不明，但本件抗告人本應於114年8月29日開立終止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予相對人，然抗告人所開立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上所記載之填表日期為114年9月1日、終止事由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明顯與兩造所成立之調解內容不符。亦即，本件抗告人之違約情節具體明確，與抗告人所引裁定之背景事實相差甚遠，自不可比附援引之。

　㈢兩造調解程序進行時，抗告人主動提出增加違約金條款，並要求違約金應以和解金的五倍數額計算，而今抗告人違約後卻主張違約金過高，顯然有違誠信原則之禁反言。另基於契約自由原則，抗告人對於其所約定之違約金數額，應受其拘束，以貫徹私法自治之精神。

　㈣本件係因抗告人未經相對人同意便擅自決定將和解金拆分為二筆，分別於114年8月25日及114年9月5日給付，相對人才會詢問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的送達日期為何。且兩造於電子郵件中均未討論到勞動契約「填表日期」及「終止事由」是否變更，抗告人便擅自將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上之填表日期改為114年9月1日，及將終止事由改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據此觀之，抗告人違約情節重大，且主觀具有故意甚明。

　㈤勞資爭議調解執行裁定事件性質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須依非訟事件程序，形式上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不能就實體事項為審理，抗告意旨以兩造約定之違約金過高為由，核屬就實體事項為爭執，應由抗告人另提起訴訟解決。

　㈥並聲明：抗告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並暫免繳裁判費，於聲請強制執行時，並暫免繳執行費；前項聲請事件，法院應於7日內裁定之；對於前項裁定，當事人得為抗告，抗告之程序適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非訟事件法未規定者，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駁回其強制執行裁定之聲請：一、調解內容或仲裁判斷，係使勞資爭議當事人為法律上所禁止之行為。二、調解內容或仲裁判斷，與爭議標的顯屬無關或性質不適於強制執行。三、依其他法律不得為強制執行，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60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勞資爭議調解執行裁定事件性質係屬非訟事件，此項聲請之裁定及抗告法院之裁定，僅依非訟事件程序，以審查強制執行許可與否，並無確定實體上法律關係存否之效力，如當事人就調解內容之債務存否有所爭執，事涉實體問題，應循訴訟程序以資解決，殊不容於裁定程序中為此爭執。

　㈡經查：

　　⒈有關相對人聲請就兩造於114年5月23日在雲林縣政府成立之調解結果（下稱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所載「資方同意於勞動契約終止日前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並郵寄至勞方指定地址：雲林縣○○鄉○○村○○路00巷00號。雙方同意以勞基法，第11條第4款終止勞動契約。」之內容，准予強制執行部分，依系爭調解結果第㈣點記載：「雙方自114年8月29日終止勞動契約」，足見兩造就此部分所成立之調解內容為抗告人應於114年8月29日前，將其開立以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4款為離職原因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郵寄至相對人所指定之雲林縣○○鄉○○村○○路00巷00號。惟由相對人所提出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信封及國內快捷/掛號/包裹查詢所示（見原審卷第27、43、45頁），抗告人係於114年9月8日始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且所開立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所載離職原因為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5款事由，顯然抗告人並未依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內容履行，且該調解內容適於強制執行，並無勞資爭議處理法第60條所規定之情形，是相對人此部分之聲請，核屬有據，應予准許。至於抗告人陳稱係相對人要求於114年9月5日後再寄出非自願離職證明書，其並無違約；抗告人並非全然未履行，其違約情狀並非重大，應可酌減違約金等語，乃事涉實體爭議事項，應由抗告人另循訴訟程序以資救濟。

　　⒉抗告人既已違反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之調解內容，則相對人依據系爭調解結果第㈧點所載「雙方違反上述和解條件之一，須給付對方和解金五倍之懲罰性違約金」之內容，請求准予強制執行，即屬有據，應予准許。抗告人雖舉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執字第26號、第32號民事裁定及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4年度勞執字第17號民事裁定為據，主張懲罰性違約金不該當勞資爭議處理法所定義之權利事項及調整事項，亦非上開爭議標的，已不該當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之規定，亦有同法第60條第2款所定「調解內容或仲裁判斷，與爭議標的顯屬無關」之情形，故相對人聲請就違約金部分准予強制執行，於法不合，應予駁回等語。惟查，抗告人所舉前開幾則民事裁定，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再者，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規定「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或仲裁者，依其內容當事人一方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而不履行其義務時，他方當事人得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強制執行」之文義觀之，只要是勞資雙方因權利事項或調整事項有爭議，經調解或仲裁成立，而其內容係當事人一方應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即該當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之規定。查系爭調解結果係相對人因工資損失補償、資遣費、產假/育嬰津貼損失補償等爭議聲請調解而成立調解，有雲林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在卷可明（見原審卷第9頁），符合「勞資爭議經調解成立」之要件，且兩造有關違約金之約定，亦屬抗告人因調解內容所負私法上給付之義務，該當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1項之規定。此外，系爭調解結果有關違約金之內容，並非與爭議標的顯屬無關，且其性質適於強制執行，亦無勞資議處理法第60條所規定應駁回強制執行聲請之情形。則相對人以抗告人未履行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內容，遵期開立內容與系爭調解結果相符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之義務，須依系爭調解結果第㈧點內容給付相對人和解金五倍即新臺幣175萬元之懲罰性違約金，於法並無不合。從而，相對人聲請就系爭調解結果第㈧點內容裁定准予強制執行，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相對人聲請就兩造於114年5月23日在雲林縣政府所成立之系爭調解結果第㈢點及第㈧點所載內容准予強制執行，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裁定准許相對人之聲請，認事用法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9條第3項，非訟事件法第46條、第21條第2項、第24條第1項，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1項、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勞動法庭審判長法　官　蔡碧蓉

　　　　　　　　　　　　　　　　法　官　廖國勝

　　　　　　　　　　　　　　　　法　官　楊昱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僅得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提起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李達成



